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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如何確保自己的論點是基於

事實？ 

2. 為什麼在辯論中誤導他人是

不道德的？ 

3. 尊重事實是否意味著我們就

失去了辯論的靈活性?為什

麼? 

 

 

【共同部分】 

 無 

【國中部】 

 10/20-10/31 八年級性向測驗施測(輔導課@電腦教室) 

 10/31 七年級新生健檢(8：00-12：00 逸仙堂)  

【高中部】 

 10/27-10/30 高一輔導課暫停 

 10/29-10/30 高三第 2 次模擬考 

 10/30 高一新生健檢(8：00-12：00 逸仙堂)  

 10/31 高一啦啦隊比賽 

 10/31 高二生命講座(第 6.7 節@圖書館 6 樓國際會議廳)  

【網路不是法外之地】網路誹謗、捏造事實的法律責任與處罰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一、 常見法律風險與誤解 

常見誤區 法律現實 

我只是「分享」別人貼文，不算犯法吧？ 
只要轉貼、留言附和，都可能構成共同侵

權或幫助犯。 

我沒寫人名，不會被認出來就沒事？ 
只要足以辨識對象，例如「某某班女同

學」、「XX路黑狗的飼主」，就會構成。 

用匿名帳號、假帳號留言可以逃避責

任？ 

數位足跡可由法院調取，IP 位置、使用

裝置紀錄都查得到。 

二、 網路上張貼不實言論，會觸犯什麼罪？ 

構成要件：• 針對特定人（不以指名道姓為要件） 

          • 有散布事實或捏造言論 

          • 有損及名譽的傾向 

          • 是「公開」的（例如：臉書貼文、PTT、社群群組） 

凡是對特定人公開散布足以毀損其名譽的事實或言論，就可能構成誹謗罪。若是在

「散布文字、圖畫」方式為之，會構成加重誹謗罪。 

三、影射是否構成誹謗罪？ 

   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，且可辨識特定對象」，即屬犯罪。 

也就是說•不必具名（如沒寫出「王小明」） 

        •只要讓一般人能從言語、描述、情境中推知是誰 

        •並散布足以毀損其名譽的言論就可能構成誹謗罪。 

 下次在發表言論時，要萬分小心才行!不要一不小心就犯罪了! 

誠信 
在討論或辯論的時候，能尊

重事實，不捏造或誤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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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著社群平台、論壇、即時通訊

軟體的普及，「鍵盤」幾乎成為每個人

情緒宣洩的出口，但若因一時氣憤在

網路上發文辱罵、捏造他人不實事

實，不僅影響他人名譽，還可能構成

刑事犯罪與民事賠償責任。 

本篇文章將為您解析 網路誹謗、

捏造事實 所可能產生的法律效果，協

助您自保與止損。 

期許同學們在運用科技帶來便利

的同時，也要多注意自己的言行! 

切勿以身試法! 

節錄自：恆和國際法律事務所 



【好書報報】《哈佛大學的思辯溝通術》-世界辯論冠軍教你活用辯論技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節錄自：博客來 

 

意見不合、各說各話、爭論不休時， 

有人會翻臉、暴怒或冷處理， 

這樣只會讓關係決裂， 

其實，真正成熟的溝通高手， 

懂得善用辯論技巧，當成化解衝突的手段！ 

► 懂思辯，讓你的觀點更有說服力 

  作者認為，有意見總比沒意見好，意見不合反而好處多多，包括： 

 可以捍衛自己的立場、達成目的、減少未來衝突、共創雙贏、讓世界變更好…… 

 因此，他提出辯論五大基本要素，讓我們說服別人、化解衝突、找出解決方案 

    ．主題：如何找出意見分歧的核心，不再各說各話？ 

  ．立論：讓論點有說服力的五大步驟 

  ．反駁：懂得聆聽，如何揪出謬誤，快速反擊？ 

  ．修辭：怎麼表達，才能打動人心，讓人心服口服？ 

  ．靜心：心平氣和、不急躁，抓準提出爭論的時機 

► 每一次意見交流，都是一場辯論 

  也許有人會認為，辯論必須爭得你死我活， 

  或是只在比賽場合，才派得上用場， 

  但無論是提案、說服、溝通、談判…… 

  只要是意見交流，每一次都是一場辯論。 

  本書將帶你了解關於辯論的多面向，你會如何運用在生活中呢？ 

 

【專題討論 】誠信的考驗：梨泰院慘案後的討論與真相 節錄自：兒童新樂園官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萬聖節，大家都會想到歡樂的過節氣氛，或

穿著各種稀奇古怪的裝扮，穿梭大小的萬聖節派

對或活動。但在 2022年 10 月 29日，在萬聖節

的慶典當天，韓國梨泰院發生了嚴重的踩踏悲

劇，事後社會開始追究責任。而事件當中的一些

元素，和我們這次談論的「誠信」就有所關聯！  

► 第一種：選擇性誤導事實 

  為了推卸責任，有些官員選擇性地呈現數據。警方強調，他們部署的警力人

數比往年增加了 40%，暗示他們已經盡力。但這個數字卻隱藏了一個關鍵事實：

在這 137 名警員中，大多數是便衣的緝毒刑警，並沒有收到任何管制人流的應變

命令。只說數字增加，卻不提警力性質不對，這就是一種誤導。 

► 第二種：捏造指控與規避責任 

  還有政治人物，為了政治目的，捏造了總統將「700 名警察」挪去戒備通勤的

謠言。由於指控缺乏事實依據，這位人物最終被迫刪文收回發言。 

  更令人憤怒的是，主管機關利用制度漏洞來逃避職責。他們聲稱，萬聖節在

法律上不屬於「傳統或法定節日」，因此不適用於管理群聚的規定。儘管現場人潮

超過 10 萬人，他們卻利用法律技術性地規避了人流管制的責任，這是對公共安

全事實的忽視。 

► 誠信的重要性 

  面對災難，誠信是修復社會的基礎。如果官員堅持「多派警力也沒有用」的

爭議性發言，甚至拒絕收回，只會讓民眾更加憤怒。世越號受害者家屬組成的團

體呼籲，媒體與政治人物必須「謹言慎行言論自律」，堅決阻止仇恨言論對受害者

造成「二次傷害」。 

  這告訴我們，誠實地面對錯誤、尊重真相，才是負責任的表現。如果今天你

是南韓的警察高官，在面對這場災難，你會有怎麼樣的發言與論點呢？ 

參考資料：報導者—3 米 2 窄巷的萬聖節踩踏悲劇：誰讓「梨泰院慘案」變得不可挽回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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